附件九

沿近海漁業證明書編碼方式及航次紀錄填寫說明

漁業證明書編號：由核發機關填寫

編號式樣： XX○○□-00001-◎

XX為簽發機關代碼

○○為年，如93年則列93

· 為內部業務分工或人員代碼或產證別代碼，以A, B, C、、、表示

00001為流水號，需5碼

◎以同批魚貨未用餘額繼續申請書魚貨來源證明時使用，依序為1,2,3,…
HP92A-00009-1：係宜蘭縣政府92年A承辦人簽發第00009號魚貨來源證明後續餘額第1號。

簽發機關代碼如下：

	代碼
	簽發單位名稱
	代碼
	簽發單位名稱
	代碼
	簽發單位名稱

	HA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GM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HB
	台北縣政府

	HC
	桃園縣政府
	HD
	新竹縣政府
	HE
	苗栗縣政府

	HF
	台中縣政府
	HG
	南投縣政府
	HH
	彰化縣政府

	HI
	雲林縣政府
	HJ
	嘉義縣政府
	HK
	台南縣政府

	HL
	高雄縣政府
	HM
	屏東縣政府
	HN
	台東縣政府

	HO
	花蓮縣政府
	HP
	宜蘭縣政府
	HQ
	澎湖縣政府

	HR
	金門縣政府
	HS
	連江縣政府
	HT
	基隆市政府

	HU
	新竹市政府
	HV
	台中市政府
	HW
	嘉義市政府

	HX
	台南市政府
	FB
	農委會漁業署
	　
	　


航次編碼：CT◇-◇◇◇◇-△△△△△△-▽▽▽▽▽▽
CT◇-◇◇◇◇：漁船CT編號，如CT4-1300
△△△△△△：漁船作業出港日期，如92年6月3日出港，記為920603。

▽▽▽▽▽▽：漁船作業返港日期，如92年10月31日返港，記為921031。

如CT4-1300號漁船於92年6月3日出港92年10月31日返港作業航次生產之魚貨，記為CT4-1300-920603-921031。


